《四川省科技人才分类评价规范（征求意见稿）》起草说明

一、起草背景

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关于深化人才评价改革的重要部署，按照《关于开展科技人才评价改革试点的工作方案》（国科发才〔2022〕255号）和《四川省科技人才评价改革综合试点方案》（川科发〔2024〕1号）有关工作安排，科学构建以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为导向的科技人才评价体系，结合我省实际，编制本标准。

本标准在GB/T 44143-2024《科技人才评价规范》国家标准整体框架下，立足四川省科技人才结构特点，建立能够落地的方法体系，力求通俗易懂、简明扼要、具有代表性和实用性。

二、主要内容

本标准共九章、二十七条，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章 范围。明确了评价规范的适用范围。

第二章 规范性引用文件。列明了具体的引用标准。

第三章 术语和定义。界定了科技人才、科技活动的具体含义。

第四章 工作原则。提出了评价应遵循的德才兼备、分类评价、定性定量相结合、可操作性等4项原则。

第五章 科技活动类型划分。细分了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技术（产品）开发、工程设计、公益性研究、技术转移、科技创业、科学普及、科技服务、科技管理10个科技活动类型。

第六章 指标设置。优化设置了人才评价的基础指标和调整指标。依据10个科技活动类型的特点，确定了基础指标的一级和二级指标；依据行业、地区、单位科技活动特点，设置了国防军工、医疗卫生、现代农业、高等教育行业，欠发达地区、偏远地区、脱贫地区，中央在川单位的科技人才评价调整指标。

第七章 评价方法。列出了同行评议、标志性成果评价、市场评价、用户评价、大数据评价等5种方法及其适用情形。

第八章 工作流程。确定了准备阶段、评价实施阶段、结果形成阶段和档案管理阶段四个阶段的主要工作事项。

第九章 结果使用。明确了评价结果的使用场景及注意事项。



